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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國報告作業流程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 

 

 

  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 

1.登錄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 
(https://report.ndc.gov.tw/report

work) 

2.選擇「出國人員作業」，輸入「系統

識別碼」及「密碼」 

3.選擇「目錄資料維護」，進入該出國

計畫填報畫面，輸入報告名稱、摘

要、附加出國報告電子檔等 

4.掃瞄上傳「出國報告審核表」 

5.完成資料登錄，按確定儲存後，完成

上傳作業 

出國計畫簽陳核定 

人事室每月檢送出國人員

名冊予國法室 

國法室負責至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

(https://report.ndc.gov.tw/report

work)登錄出國基本資料 

出國人員二人以上者，以其中

一人為聯絡人，國發會 email

通知聯絡人「系統識別碼」及

「密碼」 

一 件 附 

出國人員應於返國

之日起三個月內撰

寫出國報告簽陳核

定，並至「公務出國

報告資訊網」進行上

傳作業 

［依公開程度區分］

是 

是

否

否 

出國報告經敘明屬機密理由簽奉核定，循機密公

文之處理方式歸檔保存，「不需上傳出國報告」，

由國法室於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取消登錄出國

基本資料，不上傳本局知識管理系統 

上傳局內網站(知識管理系統/報告

書)項下或採行其他形式公告分享 

國法室於出國人員返國之日起三個月內

完成點收及確認作業 

機密 

出國報告簽奉核定不宜開放供民眾閱覽者，由國

法室於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啟動「限閱」功能。

經以浮水印方式標示限制閱覽等文字後，得上傳

本局知識管理系統供局內同仁閱覽 

公開 


